
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高雄仁愛之家社區整合服務中心(A單位) 

陳情(申訴)事件反應單 

1130201 製訂 

1140105 第 1 次修訂 

說明：本單位接獲意見反應/申訴後，將於1個工作日內回覆受理，並將盡速於4

個工作日內回覆處理進度。申訴案件應有具體內容且具名提出，倘經查證匿名

虛報或不實者，不予處理。  

意見反應 

陳情(申訴) 

反應

管道 

電子郵件  紙本郵件  傳真 

當面表示  電話      LINE

其他： 

姓名 
 

 
日期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： 

(O) 

(H) 

週間便於聯

繫時間 

 

聯絡地址  

 

反應/申訴

議題 

人員態度  制度規範  照顧意外事件  公共意外事件 

治安事件  藥物事件  傷害行為事件  違反專業倫理守

則者        其他： 

內容陳述   

 

 

期待回應

或處理  

 

 

以下由本單位填寫 

受理人 
 

 
受理時間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主管 
 

 
案號  

 


